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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全 面 檢 討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與 職 能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三 月 十 八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全 面 檢 討 大 學 教 育 資

助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與 職 能 的 議 案 。  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劉 秀 成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國 際 趨 勢 是 越 來

越 多 國 家，包 括 英 國、新 西 蘭、新 加 坡 等，已 取 消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

會 的 機 制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全 面 檢 討 本 港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與

職 能 ， 從 而 優 化 本 地 大 學 的 學 術 及 科 研 素 質 ， 包 括 ：  
 

（ 一 ）配 合 ‘ 334’ 學 制 轉 變，促 進 本 地 大 學 與 全 球 頂 尖 大 學 接 軌，加

強 彼 此 學 術 交 流 及 科 研 合 作 ；  
 

（ 二 ） 改 善 研 究 撥 款 機 制 ， 取 消 重 量 不 重 質 的 評 審 準 則 ， 確 保 學 術 自

由 ， 推 動 切 合 本 地 社 會 需 要 的 研 究 ；  
 

（ 三 ） 增 撥 資 源 開 辦 資 助 學 士 學 位 ， 由 大 學 主 導 吸 納 副 學 士 畢 業 生 及

學 制 改 革 後 將 需 大 量 增 加 的 學 位 數 目 ； 及  
 
（ 四 ）在 大 學 自 主 的 原 則 下，推 動 校 園 發 展 及 建 設，打 造 香 港 成 為 亞

洲 教 育 樞 紐 。 」  
 

陳 茂 波 議 員、張 文 光 議 員、李 慧 琼 議 員、陳 淑 莊 議 員、黃 毓 民 議

員、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及 潘 佩 璆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劉 秀 成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 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促 進 休 閒 漁 農 業 發 展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



由 黃 容 根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受 到 特 區 政 府 施 行 的 政 策 影 響 ， 依 靠

生 產 漁 農 業 產 品 的 業 界 的 生 存 空 間 不 斷 收 窄；同 時，隨人 們 旅 遊 模

式 的 轉 變，不 少 地 區 都 重 點 將 傳 統 漁 農 業 提 升 發 展 為 休 閒 旅 遊 產 業 ，

豐 富 了 當 地 的 旅 遊 資 源，並 為 漁 農 業 界 提 供 轉 型 的 出 路；可 是，特 區

政 府 並 不 重 視 香 港 漁 農 產 業 的 轉 型 需 要，欠 缺 完 善 的 發 展 政 策，令 本

地 休 閒 漁 農 業 發 展 仍 然 十 分 落 後；為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制 訂 完 善 的 休

閒 漁 農 業 發 展 的 政 策，將 休 閒 漁 農 業 發 展 為 本 地 特 色 的 旅 遊 項 目；有

關 的 措 施 應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在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下，透 過 適 度 的 旅 遊 規 管 和 生 態 管 理，並

撥 出 資 源，保 育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具 傳 統 文 化 特 色 的 鄉 郊、漁

村 風 貌 ， 以 平 衡 保 育 和 發 展 旅 遊 的 需 要 ；  

 

（ 二 ）檢 討 現 時 涉 及 漁 農 業 轉 型 從 事 旅 遊 業 的 限 制，讓 業 界 有 更 大 的

空 間 轉 型 發 展 ；  

 

（ 三 ） 參 考 外 地 的 經 驗 ， 優 化 本 地 鮮 活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和 避 風 塘 的 設

施 ， 融 入 旅 遊 元 素 ，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休 閒 漁 農 業 項 目 ； 及  

 

（ 四 ） 增 撥 資 源 進 行 人 才 培 訓 的 工 作 ， 並 加 強 本 地 休 閒 漁 農 業 的 推

廣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遊 客 。 」  

 

  王 國 興 議 員 將 就 黃 容 根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此 外，陳 偉 業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將 於 2009 年 3 月 4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09 年 公 共 收 入

保 障 令 》 (即 刊 登 於 憲 報 的 2009 年 第 27 號 法 律 公 告 )廢 除 。  
 

政 府 議 案 方 面，政 務 司 司 長 將 根 據《 婚 姻 訴 訟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

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於 2009年 2月 24日 訂 立 的 《 2009年

婚 姻 訴 訟 （ 費 用 ）（ 修 訂 ） 規 則 》。  
 
此 外，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

決 議 案，要 求 立 法 會 議 決 批 准 將 一 筆 不 超 逾 $61,075,637,000的 款 項 記

在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上，供 作 支 付 於 2009年 4月 1日 開 始 的 財 政 年 度 政 府 服

務 開 支 之 用 。  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亦 將 根 據《 汽 車（ 首 次 登 記 稅 ）條 例 》動



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修 訂 立 法 局 於 1997 年 5 月 14 日 提 出 和 通 過 、 並

經 ——  
 
（ a） 《 2000 年 收 入 （ 第 2 號 ） 條 例 》 （ 2000 年 第 27 號 ） 第 3 條 ；  
 
（ b） 立 法 會 於 2003 年 3 月 19 日 提 出 和 通 過 而 在 憲 報 以 2003 年 第

77 號 法 律 公 告 刊 登 的 決 議 ； 及  
 
（ c） 立 法 會 於 2006 年 3 月 8 日 提 出 和 通 過 而 在 憲 報 以 2006 年 第 53
號 法 律 公 告 刊 登 的 決 議  
 
修 訂 的 決 議 ， 廢 除 “ 2009” 而 代 以 “ 2014” 。  
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 


